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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财教〔2016〕57号

包头市财改局档案局美于转发

《国家重点档案专项资盒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旗县区财政局、档案局‥

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工作,规范和加强

国家重点档案专项资金管理,捉高资金使用效益,促进我市档案事

业持续健康发展,现将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档案局关于转发<

国家重点档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(内财科〔2016〕667号)

转发给你们,请认真学习并做好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工作,严

格专项资金管理,捉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附件‥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档案局关于转发<国家重点档案
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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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)

卢乎百卞恕

瞩

‘
年
∵
三
手

围国量

哑圈团
卜__.亏.苦午

包头审财政局叫
.
乍

一
.
゛

Ⅰ
=

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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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财改厅

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局
内财科〔2016〕667号

文件

内蒙古自治区财暖厅档案局美于转发《国家

重点档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盟市财政局、档案局,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财政局、档案局‥

为进一步推进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工作,规范和加强国

家重点档案专项资金管理,财政部和国家档案局对《国家重点档

案抢救和保护补助经费管理办法》(财教〔2011〕21号)进行了

修订。现将修订后的《国家重点档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转发给

你们,请认真学习并做好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工作,严格专

项资金管理,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本办法自2016年5月1日起施行,原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

厅档案局关于转发〈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补助经费管理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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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〉的通知》(内财教〔2011〕253号)同时废止。

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局

曰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016年6月6曰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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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重点档案专项资矗管理办法

第一章总则

第二秦 为规范和加强国家重点档案专项资金(以下简

称专项资金)管理∴提高资金使用效益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预算法》、常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

规和《国家档案局财政部关于印发〔“十三五”时期国家重

点档案保护与开发工作总体规划涧通知》(以下简称《总体

规划》),制定本办法。

砖二条本办法所稀国家重点档案,是指由各级国家档

案铸保存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,在政治、军章、经

济、科学、技术、文化、蒜墩等方面具有重耍的研究和利用

价值∴国壕需要永久保存的珍贵档素主要范围包扭

(一)1朔年以前尿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组

织、革命根据地、革命政轧以及章命活动家的档案。

(二)即9年以前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机构、社

会缉媒和著名人物的档案。

(三)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柬∴尿映党和国家领导人

活动的档案。

(理)轻省级(含计划革列击下闸)档案行政管理部



门鉴定推荐,并报国家档案局批难确认的其他重要档案资粹。

第三条 国家档案局按照统筹规划、一突出重点、分步实

施、分级负责的原性纽织实施国家重点档案的保护与开发

工作。中夹级国家档案馆馆藏国家重点档案的保护与开发工

作,由国家档案局直接纽织实施;地方各级国家档莱馆馆蔗

国家重点档案的保护与开发工作,由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

部门在国家档案局统一领导下纽织实施。

第四条 卓央财政设立专项资备对地方各级国家档襄

倍馆藏国家重点档襄的保护与开发工作给予补耿并适当

向经济欠发迭地区倾斜∵补助蒲围包括国家重点档案目录基

础体系建设ゝ国家确定和纽织的重太专题开聂围绕社会关

切纬重点专题开发、区.域性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中心建设等工

作。

地方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国家重点档襄一腹性的抢教、

保护及以地方内容为主的开发、保管保护条件的改善、档菜

酌安全保障和人才培养由地方财政资金予以保阵

第五条 专项资金由财政部和国家档案局共同管理。国

家档案局提出专项资金年度预算分配建议方素财玫部审核

预算分配建议方案并下达预氟会同国家档案局开展专项资

金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。

第六条 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遵循“分级负责、突出重

点、注重绩效、鞋化监督”的原则

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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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支出范围

第七条.专项资金支出范围‥

(一)国家重点档莱目录基础体系建设费用,包括档案

清点、孽理、著录以及文件级档案目录的补充与完善等所发

生的费用。

(二)国家重点档案开发费刷包括国家确定和纽织的

重大专题开发、围绕社会关切的重点专题开发和其他编研开

毖周于相关档案的保护、翻译、编研∵出版、展示、展览

和征集等所发生的费用.

(三)区域性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中心建设费刷包括破

损严重档案修复、档案去酸、档襄高仿真等工作所需设施设

备配置及附属设施改造费用。

第八条 专项资金不得用于支付各种罚款、揭款、赞助、

投资等支出,不得用于在职人员工资性支出和离退休人员离

退休费,不得用手偿还债务,不得屈手国家规定禁止列支的

其催支出。

篱三章分配方法

第九秦 专项资金接照因素法和项日法进行分配。

第十条 对支持国家重点档莱目录基础体系建设的资

金接照因素法进行分配。分配因素包括年度待编目档案数量、

移交国家档案局条目墩量。各因素数据通过相关统计资料和

各省专项资金申请材料获得。



财政部根据经国家档案局审核后的因素确定资金支持

额霞。

某省本年度国家重点档案目录基础体系建设资金额度=

〔本年度荷编目档案数量/∑各省本年霞待编目档菜数量

叫悯十上一年度移交国家档案局条目数量/∑各省上一年度

移交国家档案局条目数量刘搁)祟本年度国家重点档案目录

摹础体系建设资金总轨

本年度国家重点档案目录基础体系建设资金总额由财

政部根据年度专项资金规模、《总体规划》任务目标等确定。

第十一条 对支持国家重点档案的开发、区域性国家重

点档案保护中心建设的资金接照项目法进行分配。

国家档案局会同财政部纽织项目评程提出硕目及其资

金需求方案。财政部会同国家档案局确定具体资金支持额瓦

第四章诱金串报与预算下达

第十二条 省级财政部门和省级档宗行玻管理部门根

据项目管理的要隶,纽织所辖区载内各级国家档素馆开展项

目幸报工作,于每年6月扔响向财政部和国家档案局报

这本地区下一年度专项资金申请材料,并抄迭财政部驻当地

财致监察专员办事处。申请材料包黔

(一〕上年度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裳情况总结和下达

预算文件,愚结圭要包括专项资金使用情况、年度绩效目标

的完成清况、地方财政投入情况、工作方法、间题分析及对

◆



筑等。

(二)申请报告,圭要包括下一年度本地区的任务目标、

工伟计划、资金安排具体计划和绩效目标,绩效目标要明确、

具体∴可考核。

第十三条 对国家重点档案目录基础体系建设,各地不

霸报迷预算申请。

第十四条 对国家确定和纽织的重大专题开发,各地根

据实施方案和任务需要报迷预算申请。

第十五条 对围绕社会关切的重点专赶开发∴区域性昏

家重点档案保护中心建设,各地报送拟开展项自及其预算申请。

第十六条 对地方自行纽织并已竞成的,社会效益突出

且中央财政未资助过的国家重点档案开发项目给予后补助

支持∴各地按照严控数量、保证质量的原则报迭符合条件酌项

目和后补助资金使用方寨国蒙档案蜀会卤财政部对报迭的

项目成果和资金使用方案进行审核,确定后补助对象和金轨

后补助资金用于项目申报单位国家重点档案的保护与开发。

第十七蒋 财政部于每年全国大民代表大会批准中央

预算草案后卯目内将专项资金下达省级财政部门∴并按规

定公开。.下达预算文件同时抄迭财政部驻各地财玻监察专员

办事处。

第十八条 财政部和国家档案局根据当年专项资金实

际执行情况和下卑度专项资金预算测算情况’于每年10月

固



31目前提前下达下年度专项资金预算预计数。下达预算文件

同时抄这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。

第十九条省级财政部门收到专项资金薪算后.,应当及

时商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,制定专项资金分配使用方案,

于30日内将预算按照规定程序下达本级有关单位和市、县

级财政部门,同时将预算下达文件报财政部备莱并抄迷财政

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。

第孟章资金支付与使用

第二十条 专项资金支付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

规定执行,涉及政府采购的,应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粹制度

执行。

第二十一条 专项资金购置形成的固定潦产属于国有

资产的,应当按照国家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管理.,防止国

有资产流失。

第二十二条 省级财政部门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

统筹协调,合理申请专项资金,督促各项目承捏单位严格执

行项目预纬年度未支出的专项资金鞍照财政部对结转结

余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。

第六章预算监管与绩效管理

第二十三条 各级财政部门和同级档袭行政管理部门

应当加强专项资金预算监管和绩效管理,提高财政资金使用

效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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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财政配国家档案局根据备地专项资金使

用管理情况,适时开展监督检查和绩数评性财政部驻备地

财瑰监察专员办事处应当按藤工作职贵和财政部凄抽对专

项资金颠算实施监管∴预算监管、监督检查、镣敖谭价结果

作为分甄专项资金的重要参考。

第二十五条对于挤古、挪庸、套取专项资金或不如实

填报项目申前将攘照《财政违法抒为处碉处分条例》(国

务院令第4z?号)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七章附则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、国家档菜局负责解释。

各省级财政部门、档莱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,结合

本地寒际,制定具体管理办法,抄迷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

专员办事处。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咖16年5月1目起施行。原《国

家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补助费管理办法》(财教〔抑11〕21

号)闺耐废止。


